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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土地登記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三十五年十月二日發布施行後，

為配合土地法、民法、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等相關法律制定與修正及地

目等則制度廢除、土地登記網路申請作業及便民服務之推展，已陸續修

正發布十九次，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自一百

零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施行。關於依祭祀公業條例或地籍清理條例相關規

定以法人形式存續之祭祀公業與神明會，其土地建物業經主管機關踐行

申報與法人登記等相關程序，並公告徵詢異議後，始得因成立法人而就

其不動產申請更名登記為該法人所有，是其土地權屬應無疑義。惟現行

實務卻有部分祭祀公業或神明會因故未能檢附權利書狀，致無法完成更

名登記為法人所有，不利是類團體土地之後續管理利用，亦與前開條例

維護並延續是類團體其固有傳統特性之政策目的有違。茲考量上開條例

之立法意旨，為利祭祀公業與神明會土地之清理，以解民困並達土地利

用及管理目的，及因應簡政便民措施推動與法規鬆綁，爰擬具本規則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計四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利祭祀公業與神明會土地之清理，增列依祭祀公業條例第五十條

或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申請更名登記得免附權利書狀之規

定，一併配合修正未提出權利書狀登記完畢後應公告註銷之情形。

（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第六十七條） 

二、為因應簡政便民措施推動與法規鬆綁，新增由中央地政機關公告免

予提出權利書狀之規定，以利實務執行。（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 

三、修正部分條文文字及援引條次，以符實際。（修正條文第六十五條、

第九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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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免提出前條第

一項第三款之文件： 

一、因徵收、區段徵收、

撥用或照價收買土

地之登記。 

二、因土地重劃或重測確

定之登記。 

三、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

法院權利移轉證書

或確定判決之登記。 

四、法院囑託辦理他項權

利塗銷登記。 

五、依法代位申請登記。 

六、遺產管理人之登記。 

七、法定地上權之登記。 

八、依原國民住宅條例規

定法定抵押權之設

定及塗銷登記。 

九、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

之一第一項至第三

項規定辦理之登記

，他共有人之土地所

有權狀未能提出。 

十、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

第三項規定之抵押

權登記。 

十一、依本規則規定未發

給所有權狀或他項

權利證明書。 

十二、以具有電子簽章之

電子文件網路申請

之登記，其登記項目

應經中央地政機關

公告。 

十三、祭祀公業或神明會

第三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免提出前條第

一項第三款之文件： 

一、因徵收、區段徵收、

撥用或照價收買土

地之登記。 

二、因土地重劃或重測確

定之登記。 

三、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

法院權利移轉證書

或確定判決之登記。 

四、法院囑託辦理他項權

利塗銷登記。 

五、依法代位申請登記。 

六、遺產管理人之登記。 

七、法定地上權之登記。 

八、依原國民住宅條例規

定法定抵押權之設

定及塗銷登記。 

九、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

之一第一項至第三

項規定辦理之登記

，他共有人之土地所

有權狀未能提出。 

十、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

第三項規定之抵押

權登記。 

十一、依本規則規定未發

給所有權狀或他項

權利證明書。 

十二、以具有電子簽章之

電子文件網路申請

之登記，其登記項目

應經中央地政機關

公告。 

十三、其他依法律免予提

一、考量祭祀公業條例與地

籍清理條例對祭祀公業

及神明會相關規定之立

法意旨，均係將無權利

能力之祭祀公業及神明

會先予列冊納管，復輔

導其轉型成立法人或解

散，最終達成延續優良

傳統兼顧土地利用及增

進公共利益之目標。是

如祭祀公業或神明會欲

繼續存續，則應依法成

立法人。 

二、祭祀公業及神明會如欲

存續而成立法人時，需

經成員過半數書面同意

，與土地法第三十四條

之一規範多數決處分共

有土地建物之機制類似

。另祭祀公業及神明會

申請成立法人時，除前

揭成員過半數書面同意

文件外，尚需備齊其成

員、財產等相關事項相

關文件主動提出申請，

復經主管機關依規定踐

行相關程序並公告徵詢

異議後，方准予成立。

是主管機關核准祭祀公

業或神明會成立法人之

行政處分，除確認其於

實體法上有行為能力外

，兼有確認其名下不動

產權屬之效力，核與一

般自然人或法人因名稱

變更而申請之更名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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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祭祀公業條例第

五十條或地籍清理

條例第二十四條規

定成立法人，所申請

之更名登記 

十四、其他依法律或由中

央地政機關公告免

予提出。 

出。 ，性質尚屬有別。前揭

成立法人之祭祀公業或

神明會，依祭祀公業條

例第五十條或地籍清理

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向

地政機關申辦更名登記

時，應檢附主管機關核

發之相關文件作為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 

三、現行祭祀公業或神明會

因成立法人申請辦理更

名登記，按本規則第三

十四條及本部九十八年

七月三日內授中辦地字

第 0 九八 0 七二四八二

二號令規定，權利書狀

為應備文件之一。惟部

分祭祀公業及神明會於

辦理是類案件時，因故

未能檢附所有權狀，致

無法辦理。如該祭祀公

業及神明會按相關規定

，經法院判決後再憑勝

訴判決辦理登記，不僅

曠日費時，亦徒增訟累

及耗費行政資源，且祭

祀公業如因無法於規範

之期限內完成更名登記

為法人所有，則應依祭

祀公業條例第五十條第

三項規定囑託均分登記

為派下員分別共有，形

同解散，與前開條例以

鼓勵是類團體成立法人

，解決其與現行法律體

系未盡契合之問題，以

維護並延續其固有傳統

特性之政策有違，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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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立法目的。爰新增

第十三款規定，以解民

困。 

四、現行條文第十三款移列

為第十四款。另為因應

簡政便民措施推動與法

規鬆綁，申請登記時得

免提出權利書狀之情形

亦將增加，為避免多次

修正法規之行政資源浪

費，爰修正本款，增列

由中央地政機關公告免

予提出之情形，以利實

務執行。 

第六十五條 土地權利於

登記完畢後，除本規則或

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登

記機關應即發給申請人

權利書狀。但得就原書狀

加註者，於加註後發還之

；符合第三十五條第十二

款情形者，於換領前得免

繕發。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

申請人於申請書記明免

繕發權利書狀者，得免發

給之，登記機關並應於登

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內

記明之： 

一、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 

二、共有物分割登記，於

標示變更登記完畢

。 

三、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登記機關逕為辦理

土地分割登記後，應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換領土地

第六十五條 土地權利於

登記完畢後，除本規則或

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登

記機關應即發給申請人

權利書狀。但得就原書狀

加註者，於加註後發還之

；符合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第十二款情形者，於換領

前得免繕發。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

申請人於申請書記明免

繕發權利書狀者，得免發

給之，登記機關並應於登

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內

記明之： 

一、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 

二、共有物分割登記，於

標示變更登記完畢

。 

三、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登記機關逕為辦理

土地分割登記後，應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換領土地

現行條文第三十五條未分

項，配合修正第一項但書部

分文字，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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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狀；換領前得免繕

發。 

所有權狀；換領前得免繕

發。 

第六十七條 土地登記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未

能提出權利書狀者，應於

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 

一、申辦繼承登記，經申

請之繼承人檢附切

結書。 

二、申請他項權利塗銷登

記，經檢附他項權利

人切結書者，或他項

權利人出具已交付

權利書狀之證明文

件，並經申請人檢附

未能提出之切結書。 

三、申請建物滅失登記，

經申請人檢附切結

書。 

四、申請塗銷信託、信託

歸屬或受託人變更

登記，經權利人檢附

切結書。 

五、申請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登記，未受分配或

不願參與分配者；或

經登記機關於登記

完畢後通知換領土

地及建築物權利書

狀，未於規定期限內

提出。 

六、合於第三十五條第一

款至第五款、第九款

、第十三款及第十四

款情形之一。但經中

央地政主管機關公

告權利書狀免予公

告註銷者，不在此限

第六十七條 土地登記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未

能提出權利書狀者，應於

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 

一、申辦繼承登記，經申

請之繼承人檢附切

結書。 

二、申請他項權利塗銷登

記，經檢附他項權利

人切結書者，或他項

權利人出具已交付

權利書狀之證明文

件，並經申請人檢附

未能提出之切結書。 

三、申請建物滅失登記，

經申請人檢附切結

書。 

四、申請塗銷信託、信託

歸屬或受託人變更

登記，經權利人檢附

切結書。 

五、申請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登記，未受分配或

不願參與分配者；或

經登記機關於登記

完畢後通知換領土

地及建築物權利書

狀，未於規定期限內

提出。 

六、合於第三十五條第一

款至第五款、第九款

及第十三款情形之

一。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

增訂第十三款規定及款次

遞移，及登記實務需要增列

但書規定，調整第六款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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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七條 申請土地權

利移轉登記時，依民法物

權編施行法第八條之五

第三項、第五項、土地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

、農地重劃條例第五條第

二款、第三款或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三十二條規定

之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

優先購買權者，應附具出

賣人之切結書，或於登記

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先

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其優

先購買權，如有不實，出

賣人願負法律責任字樣。 

依民法第四百二十六條

之二、第九百十九條、土

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

百零七條、耕地三七五減

租條例第十五條或農地

重劃條例第五條第一款

規定，優先購買權人放棄

或視為放棄其優先購買

權者，申請人應檢附優先

購買權人放棄優先購買

權之證明文件；或出賣人

已通知優先購買權人之

證件並切結優先購買權

人接到出賣通知後逾期

不表示優先購買，如有不

實，願負法律責任字樣。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之登

記，於登記完畢前，優先

購買權人以書面提出異

議並能證明確於期限內

表示願以同樣條件優先

購買或出賣人未依通知

第九十七條 申請土地權

利移轉登記時，依民法物

權編施行法第八條之五

第三項、第五項、土地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

、農地重劃條例第五條第

二款、第三款或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二十八條規定

之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

優先購買權者，應附具出

賣人之切結書，或於登記

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先

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其優

先購買權，如有不實，出

賣人願負法律責任字樣。 

依民法第四百二十六條

之二、第九百十九條、土

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

百零七條、耕地三七五減

租條例第十五條或農地

重劃條例第五條第一款

規定，優先購買權人放棄

或視為放棄其優先購買

權者，申請人應檢附優先

購買權人放棄優先購買

權之證明文件；或出賣人

已通知優先購買權人之

證件並切結優先購買權

人接到出賣通知後逾期

不表示優先購買，如有不

實，願負法律責任字樣。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之登

記，於登記完畢前，優先

購買權人以書面提出異

議並能證明確於期限內

表示願以同樣條件優先

購買或出賣人未依通知

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於一

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修

正公布，將原第二十八條規

定移列為第三十二條，修正

第一項援引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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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告之條件出賣者，登

記機關應駁回其登記之

申請。 

或公告之條件出賣者，登

記機關應駁回其登記之

申請。 

 


